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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19年12月11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

000800

证券简称：一汽轿车 公告编号：

2019-077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12月10日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9年12月9日—2019年12月10日，其中：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2019年12月10日上午9：30-11：30和下午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2019年12月9日下午15：00至2019年12月10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吉林省长春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蔚山路4888号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表决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兼总经理柳长庆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一汽轿车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7、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016人，代

表有表决权股份1,080,628,997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3981%。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4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878,713,085股，占上市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9916%；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1,01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01,915,912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2.4065%。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015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17,645,308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73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5,729,396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665%；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012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201,915,912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4065%。

8、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等相关人员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关于公司符合重大资产置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相关法律法规的议案》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汽股份” ）作为关联方回避在

股东大会对本议案的表决（持有公司表决权股份总数862,983,689股），本议案的有效表决票数为217,

645,308股。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82,880,124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84.0267%；反对32,468,253股，占出席会

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14.9180%；弃权2,296,93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21,500股），占出席

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1.0554%。

其中， 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的中小股东同意182,880,12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4.0267%；反对32,468,2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9180%；弃权2,296,931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92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554%。

2、表决结果：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的非关联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了该项特别决议议案。

（二）审议《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一汽股份作为关联方回避在股东大会对本议案的表决（持有公司表决权

股份总数862,983,689股），本议案的有效表决票数为217,645,308股。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82,624,324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83.9091%；反对32,481,453股，占出席会

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14.9240%；弃权2,539,53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000股），占出

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1.1668%。

其中， 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的中小股东同意182,624,32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3.9091%；反对32,481,4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9240%；弃权2,539,531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668%。

2、表决结果：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的非关联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了该项特别决议议案。

（三）逐项审议《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

案》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一汽股份作为关联方回避在股东大会对本议案的表决（持有公司表决权

股份总数862,983,689股）。

3.01本次交易整体方案：重大资产置换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82,999,224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84.0814%；反对32,372,653股，占出席会

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14.8740%；弃权2,273,43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61,900股），占出

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1.0446%。

其中， 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的中小股东同意182,999,22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4.0814%；反对32,372,6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8740%；弃权2,273,431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161,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446%。

（2）表决结果：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的非关联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了该项特别决议子议案。

3.02本次交易整体方案：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82,540,172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83.8705%；反对32,844,705股，占出席会

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15.0909%；弃权2,260,43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60,900股），占出

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1.0386%。

其中， 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的中小股东同意182,540,17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3.8705%；反对32,844,7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0909%；弃权2,260,431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160,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386%。

（2）表决结果：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的非关联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了该项特别决议子议案。

3.03重大资产置换具体方案：置出资产与置入资产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82,921,324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84.0456%；反对32,597,153股，占出席会

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14.9772%；弃权2,126,83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91,300股），占出

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0.9772%。

其中， 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的中小股东同意182,921,32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4.0456%；反对32,597,1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9772%；弃权2,126,831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091,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772%。

（2）表决结果：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的非关联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了该项特别决议子议案。

3.04重大资产置换具体方案：过渡期损益归属及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82,704,584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83.9460%；反对32,552,193股，占出席会

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14.9565%；弃权2,388,53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36,400股），占出

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1.0974%。

其中， 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的中小股东同意182,704,58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3.9460%；反对32,552,1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9565%；弃权2,388,531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13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974%。

（2）表决结果：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的非关联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了该项特别决议子议案。

3.05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具体方案：发行股份的种类、面值及上市地点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82,463,642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83.8353%；反对32,925,335股，占出席会

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15.1280%；弃权2,256,33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32,800股），占出

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1.0367%。

其中， 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的中小股东同意182,463,64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3.8353%；反对32,925,3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1280%；弃权2,256,331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132,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367%。

（2）表决结果：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的非关联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了该项特别决议子议案。

3.06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具体方案：发行对象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82,793,084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83.9867%；反对32,545,093股，占出席会

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14.9533%；弃权2,307,13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11,600股），占出

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1.0600%。

其中， 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的中小股东同意182,793,08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3.9867%；反对32,545,0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9533%；弃权2,307,131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21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600%。

（2）表决结果：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的非关联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了该项特别决议子议案。

3.07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具体方案：定价基准日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80,969,392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83.1488%；反对35,738,485股，占出席会

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16.4205%；弃权937,43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38,500股），占出席会

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0.4307%。

其中， 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的中小股东同意180,969,39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3.1488%；反对35,738,4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4205%；弃权937,431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83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307%。

（2）表决结果：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的非关联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了该项特别决议子议案。

3.08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具体方案：发行价格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80,576,992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82.9685%；反对36,106,685股，占出席会

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16.5897%；弃权961,63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62,700股），占出席会议

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0.4418%。

其中， 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的中小股东同意180,576,99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2.9685%；反对36,106,6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5897%；弃权961,631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86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418%。

（2）表决结果：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的非关联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了该项特别决议子议案。

3.09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具体方案：发行数量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80,961,192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83.1450%；反对35,705,085股，占出席会

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16.4052%；弃权979,03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80,100股），占出席会

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0.4498%。

其中， 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的中小股东同意180,961,19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3.1450%；反对35,705,0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4052%；弃权979,031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880,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498%。

（2）表决结果：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的非关联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了该项特别决议子议案。

3.10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具体方案：锁定期安排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82,574,244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83.8861%；反对33,509,833股，占出席会

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15.3965%；弃权1,561,23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12,200股），占出

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0.7173%。

其中， 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的中小股东同意182,574,24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3.8861%；反对33,509,83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3965%；弃权1,561,231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212,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173%。

（2）表决结果：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的非关联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了该项特别决议子议案。

3.11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具体方案：过渡期间损益归属及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82,397,744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83.8050%；反对33,614,333股，占出席会

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15.4445%；弃权1,633,23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6,600股），占出

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0.7504%。

其中， 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的中小股东同意182,397,74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3.8050%；反对33,614,33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4445%；弃权1,633,231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206,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504%。

（2）表决结果：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的非关联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了该项特别决议子议案。

3.12发行价格调整机制：价格调整方案对象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82,098,732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83.6677%；反对34,007,393股，占出席会

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15.6251%；弃权1,539,18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86,152股），占出

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0.7072%。

其中， 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的中小股东同意182,098,73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3.6677%；反对34,007,3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6251%；弃权1,539,183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286,15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072%。

（2）表决结果：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的非关联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了该项特别决议子议案。

3.13发行价格调整机制：价格调整方案生效条件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82,047,192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83.6440%；反对33,990,533股，占出席会

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15.6174%；弃权1,607,58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65,552股），占出

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0.7386%。

其中， 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的中小股东同意182,047,19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3.6440%；反对33,990,53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6174%；弃权1,607,583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265,55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386%。

（2）表决结果：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的非关联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了该项特别决议子议案。

3.14发行价格调整机制：可调价期间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82,053,692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83.6470%；反对33,919,793股，占出席会

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15.5849%；弃权1,671,82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86,152股），占出

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0.7681%。

其中， 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的中小股东同意182,053,69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3.6470%；反对33,919,7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5849%；弃权1,671,823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286,15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681%。

（2）表决结果：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的非关联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了该项特别决议子议案。

3.15发行价格调整机制：调价触发条件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82,045,992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83.6434%；反对33,948,093股，占出席会

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15.5979%；弃权1,651,22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65,552股），占出

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0.7587%。

其中， 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的中小股东同意182,045,99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3.6434%；反对33,948,0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5979%；弃权1,651,223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265,55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587%。

（2）表决结果：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的非关联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了该项特别决议子议案。

3.16发行价格调整机制：调价基准日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82,020,892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83.6319%；反对34,065,593股，占出席会

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15.6519%；弃权1,558,82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86,152股），占出

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0.7162%。

其中， 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的中小股东同意182,020,89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3.6319%；反对34,065,5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6519%；弃权1,558,823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286,15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162%。

（2）表决结果：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的非关联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了该项特别决议子议案。

3.17发行价格调整机制：发行价格调整机制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82,168,692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83.6998%；反对33,941,393股，占出席会

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15.5948%；弃权1,535,22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65,552股），占出

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0.7054%。

其中， 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的中小股东同意182,168,69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3.6998%；反对33,941,3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5948%；弃权1,535,223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265,55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054%。

（2）表决结果：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的非关联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了该项特别决议子议案。

3.18发行价格调整机制：股份发行数量调整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82,182,992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83.7064%；反对33,894,493股，占出席会

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15.5733%；弃权1,567,82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86,152股），占出

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0.7204%。

其中， 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的中小股东同意182,182,99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3.7064%；反对33,894,4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5733%；弃权1,567,823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286,15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204%。

（2）表决结果：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的非关联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了该项特别决议子议案。

3.19发行价格调整机制：调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除权、除息事项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82,383,092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83.7983%；反对33,665,493股，占出席会

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15.4681%；弃权1,596,72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24,052股），占出

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0.7336%。

其中， 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的中小股东同意182,383,09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3.7983%；反对33,665,4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4681%；弃权1,596,723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324,05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336%。

（2）表决结果：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的非关联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了该项特别决议子议案。

3.20决议的有效期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82,472,232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83.8393%；反对33,459,253股，占出席会

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15.3733%；弃权1,713,82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44,652股），占出

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0.7874%。

其中， 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的中小股东同意182,472,23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3.8393%；反对33,459,2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3733%；弃权1,713,823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344,65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874%。

（2）表决结果：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的非关联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了该项特别决议子议案。

（四）审议《关于本次方案调整不构成重大调整的议案》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一汽股份作为关联方回避在股东大会对本议案的表决（持有公司表决权

股份总数862,983,689股），本议案的有效表决票数为217,645,308股。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82,497,032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83.8507%；反对32,250,653股，占出席会

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14.8180%；弃权2,897,62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96,952股），占出

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1.3314%。

其中， 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的中小股东同意182,497,03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3.8507%；反对32,250,6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8180%；弃权2,897,623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596,95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314%。

2、表决结果：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的非关联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了该项特别决议议案。

（五）审议《关于〈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一汽股份作为关联方回避在股东大会对本议案的表决（持有公司表决权

股份总数862,983,689股），本议案的有效表决票数为217,645,308股。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82,525,132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83.8636%；反对32,055,453股，占出席会

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14.7283%；弃权3,064,72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84,552股），占出

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1.4081%。

其中， 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的中小股东同意182,525,13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3.8636%；反对32,055,4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7283%；弃权3,064,723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884,55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081%。

2、表决结果：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的非关联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了该项特别决议议案。

（六）审议《关于签订附条件生效的〈重大资产置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补充协议〉的议

案》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一汽股份作为关联方回避在股东大会对本议案的表决（持有公司表决权

股份总数862,983,689股），本议案的有效表决票数为217,645,308股。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82,469,632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83.8381%；反对32,320,553股，占出席会

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14.8501%；弃权2,855,12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97,052股），占出

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1.3118%。

其中， 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的中小股东同意182,469,63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3.8381%；反对32,320,5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8501%；弃权2,855,123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597,05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118%。

2、表决结果：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的非关联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了该项特别决议议案。

（七）审议《关于签订附条件生效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议案》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一汽股份作为关联方回避在股东大会对本议案的表决（持有公司表决权

股份总数862,983,689股），本议案的有效表决票数为217,645,308股。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82,521,632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83.8620%；反对33,096,053股，占出席会

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15.2064%；弃权2,027,62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59,452股），占出

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0.9316%。

其中， 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的中小股东同意182,521,63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3.8620%；反对33,096,0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2064%；弃权2,027,623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559,45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316%。

2、表决结果：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的非关联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了该项特别决议议案。

（八）审议《关于本次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

案》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一汽股份作为关联方回避在股东大会对本议案的表决（持有公司表决权

股份总数862,983,689股），本议案的有效表决票数为217,645,308股。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82,647,332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83.9197%；反对32,131,753股，占出席会

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14.7634%；弃权2,866,22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98,052股），占出

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1.3169%。

其中， 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的中小股东同意182,647,33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3.9197%；反对32,131,7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7634%；弃权2,866,223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598,05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169%。

2、表决结果：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的非关联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了该项特别决议议案。

（九）审议《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议案》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一汽股份作为关联方回避在股东大会对本议案的表决（持有公司表决权

股份总数862,983,689股），本议案的有效表决票数为217,645,308股。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82,580,292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83.8889%；反对32,126,393股，占出席会

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14.7609%；弃权2,938,62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69,452股），占出

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1.3502%。

其中， 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的中小股东同意182,580,29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3.8889%；反对32,126,3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7609%；弃权2,938,623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669,45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502%。

2、表决结果：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的非关联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了该项特别决议议案。

（十）审议《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规定的议案》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一汽股份作为关联方回避在股东大会对本议案的表决（持有公司表决权

股份总数862,983,689股），本议案的有效表决票数为217,645,308股。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82,581,192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83.8893%；反对32,165,993股，占出席会

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14.7791%；弃权2,898,12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40,052股），占出

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1.3316%。

其中， 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的中小股东同意182,581,19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3.8893%；反对32,165,9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7791%；弃权2,898,123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740,05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316%。

2、表决结果：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的非关联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了该项特别决议议案。

（十一）审议《关于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的

议案》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一汽股份作为关联方回避在股东大会对本议案的表决（持有公司表决权

股份总数862,983,689股），本议案的有效表决票数为217,645,308股。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82,571,892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83.8851%；反对32,157,693股，占出席会

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14.7753%；弃权2,915,72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43,152股），占出

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1.3397%。

其中， 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的中小股东同意182,571,89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3.8851%；反对32,157,6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7753%；弃权2,915,723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643,15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397%。

2、表决结果：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的非关联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了该项特别决议议案。

（十二）审议《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

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一汽股份作为关联方回避在股东大会对本议案的表决（持有公司表决权

股份总数862,983,689股），本议案的有效表决票数为217,645,308股。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82,449,592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83.8289%；反对32,277,593股，占出席会

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14.8304%；弃权2,918,12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22,552股），占出

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1.3408%。

其中， 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的中小股东同意182,449,59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3.8289%；反对32,277,5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8304%；弃权2,918,123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622,55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408%。

2、表决结果：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的非关联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了该项特别决议议案。

（十三）审议《关于批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审计报告、审阅报告、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一汽股份作为关联方回避在股东大会对本议案的表决（持有公司表决权

股份总数862,983,689股），本议案的有效表决票数为217,645,308股。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82,229,692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83.7278%；反对32,411,993股，占出席会

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14.8921%；弃权3,003,62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43,152股），占出

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1.3801%。

其中， 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的中小股东同意182,229,69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3.7278%；反对32,411,9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8921%；弃权3,003,623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643,15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801%。

2、表决结果：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的非关联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了该项特别决议议案。

（十四）审议《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的议案》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一汽股份作为关联方回避在股东大会对本议案的表决（持有公司表决权

股份总数862,983,689股），本议案的有效表决票数为217,645,308股。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82,430,792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83.8202%；反对32,285,093股，占出席会

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14.8338%；弃权2,929,42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22,552股），占出

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1.3460%。

其中， 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的中小股东同意182,430,79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3.8202%；反对32,285,0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8338%；弃权2,929,423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622,55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460%。

2、表决结果：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的非关联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了该项特别决议议案。

（十五）审议《关于制定〈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19-2021）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045,368,7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7371%；反对32,391,893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9975%；弃权2,868,32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27,752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654%。

其中， 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的中小股东同意182,385,09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3.7992%；反对32,391,8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8829%；弃权2,868,323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527,75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179%。

2、表决结果：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了该项特别决议议案。

（十六）审议《关于控股股东重新出具相关承诺的议案》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一汽股份作为关联方回避在股东大会对本议案的表决（持有公司表决权

股份总数862,983,689股），本议案的有效表决票数为217,645,308股。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82,780,632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83.9810%；反对32,320,753股，占出席会

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14.8502%；弃权2,543,92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66,752股），占出

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1.1688%。

其中， 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的中小股东同意182,780,63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3.9810%；反对32,320,7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8502%；弃权2,543,923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266,75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688%。

2、表决结果：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的非关联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了该项特别决议议案。

（十七）审议《关于修订现行〈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045,575,1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7562%；反对32,050,753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9659%；弃权3,003,12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43,152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779%。

其中， 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的中小股东同意182,591,43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3.8940%；反对32,050,7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7261%；弃权3,003,123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643,15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798%。

2、表决结果：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了该项特别决议议案。

（十八）审议《关于修订重组后适用的〈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045,554,0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7542%；反对32,084,953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9691%；弃权2,990,02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98,052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767%。

其中， 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的中小股东同意182,570,33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3.8843%；反对32,084,9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7419%；弃权2,990,023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598,05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738%。

2、表决结果：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了该项特别决议议案。

（十九）审议《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商标使用许可协议〉和〈租赁协议〉的议案》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一汽股份作为关联方回避在股东大会对本议案的表决（持有公司表决权

股份总数862,983,689股），本议案的有效表决票数为217,645,308股。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82,861,232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84.0180%；反对32,213,353股，占出席会

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14.8008%；弃权2,570,72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66,752股），占出

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1.1812%。

其中， 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的中小股东同意182,861,23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4.0180%；反对32,213,3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8008%；弃权2,570,723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266,75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812%。

2、表决结果：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的非关联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了该项普通决议议案。

（二十）审议《关于调整与一汽财务有限公司相关金融服务最高限额的议案》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一汽股份作为关联方回避在股东大会对本议案的表决（持有公司表决权

股份总数862,983,689股），本议案的有效表决票数为217,645,308股。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83,062,132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84.1103%；反对31,926,253股，占出席会

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14.6689%；弃权2,656,92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64,952股），占出

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1.2208%。

其中， 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的中小股东同意183,062,13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4.1103%；反对31,926,2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6689%；弃权2,656,923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264,95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208%。

2、表决结果：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的非关联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了该项普通决议议案。

（二十一）审议《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一汽股份作为关联方回避在股东大会对本议案的表决（持有公司表决权

股份总数862,983,689股），本议案的有效表决票数为217,645,308股。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82,794,692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83.9874%；反对32,162,693股，占出席会

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14.7776%；弃权2,687,92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75,952股），占出

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1.2350%。

其中， 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的中小股东同意182,794,69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3.9874%；反对32,162,6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7776%；弃权2,687,923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275,95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350%。

2、表决结果：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的非关联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了该项特别决议议案。

（二十二）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交易有关事宜的议案》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一汽股份作为关联方回避在股东大会对本议案的表决（持有公司表决权

股份总数862,983,689股），本议案的有效表决票数为217,645,308股。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82,500,132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83.8521%；反对32,184,153股，占出席会

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14.7874%；弃权2,961,02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9,052股），占出

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1.3605%。

其中， 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的中小股东同意182,500,13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3.8521%；反对32,184,1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7874%；弃权2,961,023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609,05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605%。

2、表决结果：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的非关联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了该项特别决议议案。

（二十三）审议《关于选举王文权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047,727,8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9554%；反对30,114,958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7868%；弃权2,786,22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54,352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578%。

其中， 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的中小股东同意184,744,12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4.8831%；反对30,114,9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8367%；弃权2,786,223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354,35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802%。

2、表决结果：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了该项普通决议议案。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张凯律师、安逸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

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

股东大会召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 ）关注到近期有名为“中财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简称“中财资本” ）的机构

冒用本公司名义，声称与本公司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为切实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本公司特此发布如下声明：

一、本公司的法定名称为“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本公司从未与中财资本开展任何业务合作。

本公司唯一官方网址为：www.phfund.com.cn。

本公司微信公众号为：鹏华基金（微信号：penghuajijin）。

本公司唯一APP为：鹏华A加钱包。

本公司客服热线为：4006788999或4006788533。

二、本公司及旗下证券投资基金的有关信息以本公司官方网站和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为准，敬请投资者留意和仔细辨别。 投资者投资本公司管理的基金，可通过本公司直销

机构、基金招募说明书或本公司公示的销售机构办理。 请切勿轻信任何其他非正规渠道的信息。

三、中财资本未与本公司签署任何生效法律文件，其行为未经本公司合法授权，是纯属非法盗用本公司名义的违法行

为。

四、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请务必提高警惕，切勿相信此类非法商业行为和非法互联网信息，切勿轻易透露个

人信用信息或盲目支付任何可疑费用，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和自身财产安全。如您发现存在上述仿冒情况的任何企业、网站

或个人，或接到此类电子邮件、短信或电话等异常情况，请直接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6788999或4006788533进行

核实、举报或向监管部门反映。 若有资金损失，请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

五、本公司强烈谴责任何冒用本公司名义、损害本公司名誉、欺骗投资者的非法行为，并保留进一步追究其法律责任

的权利。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11日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鹏华金利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9

年第

1

次分红

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9年12月11日

1.� �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鹏华金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 “本基

金” ）

基金简称 鹏华金利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7321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9年08月02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

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有关规

定及《鹏华金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及

《鹏华金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及更

新的约定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9年12月06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

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人民币

元）

1.0114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位：人

民币元）

3,982,291.81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

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单位：人

民币元）

398,229.18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0.012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19年第1次分红

注：根据《鹏华金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收益每季度

至少分配1次，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12次，每份基金份额每次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收益分配基准日每份基金份额可

供分配利润的10%，若《基金合同》生效不满3�个月可不进行收益分配。

2.�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9年12月12日

除息日 2019年12月12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9年12月16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基金基金份额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1、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红利将按2019年12月12日的基金份额净值

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2、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

金份额将于2019年12月13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2019年12月16日起可以

查询、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相关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

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1、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2、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

换投资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等红利再投资费用。

注：1、权益登记日以后（含权益登记日）申购（包括转换转入）的本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而权益登记日申

请赎回（包括转换转出）的本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约定本基金不再符合基金分

红条件的，本基金管理人可另行刊登相关公告决定是否予以分红或变更分红方案，并依法履行相关程序。

3.�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咨询办法

基金份额持有人欲了解本基金其它有关信息，可采取如下方法咨询：

1、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www.phfund.com

2、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6788-999或400-6788-533； 0755-82353668

3、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网点及本基金各销售机构的相关网点(详见本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本基金投资者选择分红方式的重要提示

1、（1）自2013年5月24日(含)起，本公司取消账户级别分红方式，即投资者若通过账户类申请(包括开立基金账户、增

开交易账户、账户资料变更)所提交的账户分红方式将不再有效；

（2）自2013年5月24日(含)起，投资者如需设置或变更各个基金的分红方式，本公司只接受投资者通过交易类申请

单独设置或变更单只基金分红方式；

（3）本次分红方式业务规则调整对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分红方式没有影响，投资者现持有或曾经持有的基金产

品，其分红方式均保留不变。 但投资者在2013年5月23日（含）之前通过账户类业务提交的账户分红方式设置，自2013年5

月24日（含）起对投资者新认（申）购的其他基金产品，原设置的账户分红方式将不再生效。

2、如投资者在多家销售机构购买了本基金，其在任一家销售机构所做的基金份额的分红方式变更，只适用于该销售

机构指定交易账户下托管的基金份额。投资者未选择或未有效选择基金分红方式的，本基金的默认分红方式为现金分红。

3、 请投资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于本次分红的权益登记日前务必致电基金管理人的客户服务热线人工坐席或登

陆公司网站核实基金分红方式，本次分红最终确定的分红方式以基金管理人记录为准。 若投资者向基金管理人核实的基

金分红方式与投资人要求不符或与相关销售机构记录的投资者分红方式不符的，可在任意工作日到销售机构申请更改分

红方式，最终分红方式以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权益登记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风险提示

本基金分红并不因此提升或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投资收益。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

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相适应的基金产品进行投

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11日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北京

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为旗下部分基

金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签署的销售协议，自2019年12月

11日起，本公司增加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的销售机构，投资者可通过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

限公司的指定渠道办理下述基金的开户、交易等基金相关业务。 具体基金信息如下：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1 005416 鹏华尊惠18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2 005417 鹏华尊惠18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3 006938 鹏华中证5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C类

4 006939 鹏华沪深3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C类

5 206004 鹏华信用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B类

6 005967 鹏华创新驱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 006956 鹏华永润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8 006958 鹏华永融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9 006976 鹏华核心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 007146 鹏华研究智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1 007271 鹏华养老目标日期2045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12 007273 鹏华长乐稳健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13 007309 鹏华9-10年利率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4 160603 鹏华普天收益证券投资基金

15 160642 鹏华增瑞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6 160643 鹏华中证空天一体军工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17 206013 鹏华宏观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上述基金的具体业务规则、费率及相关重要事项等详见本公司发布的上述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及相关

业务公告。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619-9059

公司网站：www.hcjijin.com

2.�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中心电话：400-6788-999或400-6788-533

网址： www.phfund.com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

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上述基金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文件，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

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11日

证券代码：

002146

证券简称：荣盛发展 公告编号：临

2019-119

号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12月5日以书面、电子邮

件方式发出，2019年12月10日以传真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4名董事在公司本部现场表

决，5名董事以传真方式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对石家庄荣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19年度借款担保额度进行调剂的议案》；

同意将公司对全资下属公司石家庄荣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石家庄荣繁” ）2019年度

预计担保额度中的70,000万元调剂至控股下属公司张家界荣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张家

界荣盛” ），并由公司在上述范围内为张家界荣盛向金融机构融资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张

家界荣盛的其他股东天津中冀普银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张家界唯读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分别

将其持有的张家界荣盛的股权质押给公司，作为公司上述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反担保措施。 担保金额不

超过70,000万元，担保期限不超过72个月。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鉴于石家庄荣繁为公司的全资下属公司，张家界荣盛为公司控股下属公司，且双方资产负债率均超

过70%，本次调剂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从事房地产业务》（2017

年修订）的要求。

根据公司2019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上述调剂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生效。

（二）《关于对廊坊开发区荣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19年度借款担保额度进行调剂的议案》；

同意将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廊坊开发区荣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廊坊开发区荣盛” ）

2019年度预计担保额度中的100,000万元调剂至全资下属公司杭州荣尚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

州荣尚” ），并由公司在上述范围内为杭州荣尚向金融机构融资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

金额不超过100,000万元，担保期限不超过60个月。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鉴于廊坊开发区荣盛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荣尚为公司全资下属公司，且双方资产负债率均超过

70%，本次调剂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从事房地产业务》（2017年

修订）的要求。

根据公司2019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上述调剂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生效。

（三）《关于对廊坊市弘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2019年度借款担保额度进行调剂的议案》。

同意将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廊坊市弘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廊坊弘亚” ）2019年度

预计担保额度中的160,000万元调剂至全资下属公司沈阳荣盛新地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沈阳新地标” ）， 并由公司在上述范围内为沈阳新地标向金融机构融资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担保金额不超过160,000万元，担保期限不超过60个月。

同意将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廊坊弘亚2019年度预计担保额度中的20,000万元调剂至控股下属公司

唐山碧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唐山碧兆” ），并由公司在持股比例范围内为唐山碧兆向金

融机构融资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金额不超过20,000万元，担保期限不超过60个月。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鉴于廊坊弘亚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沈阳新地标为公司全资下属公司， 唐山碧兆为公司控股下属公

司，且各方资产负债率均超过70%，本次调剂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

从事房地产业务》（2017年修订）的要求。

根据公司2019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上述调剂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生效。

特此公告。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十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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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增资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修订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 ）于2019年12月4日收到上海证券交

易所《关于对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增资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的

信息披露问询函》（上证公函[2019]3042号），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对《大唐

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增资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等文件进行了补充

和完善，形成《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增资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修订稿）》（以下简称“报告书（草案）修订稿” ），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1、公司已在报告书（草案）修订稿“第一节本次交易概况”之“一、本次交易的背景和目的” 和“三、

本次交易的方案”补充披露了本次交易的目的，是否为年末“保壳” 的“突击” 交易安排以及公司是否存

在未来向控股股东购回标的公司股权的协议、计划和其他安排；在“第九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之“四、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 补充披露了后续拟采取何种具体措施改善上市公司财务状

况，稳步降低资产负债率，并增强公司可持续经营能力。

2、公司已在报告书（草案）修订稿“第六节本次交易债权支付情况” 之“一、本次交易债权支付情

况” 补充披露了转股债务的形成时间、金额、形成原因及资金用途；在报告书（草案）修订稿“第十三节

其他重要事项”之“一、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占用的情况”补充披露了大唐电信与控股

股东及其关联方之间的其他债权债务及资金往来情况。

3、公司在报告书（草案）修订稿“第五节 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之“一、标的资产评估情况” 之

“（七）本次交易只采用一种评估方法的原因、合理性及评估结果的公允性” 补充披露了本次交易只采

用一种评估方法的原因、合理性及评估结果的公允性，只采用一种评估方法是否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要求。

4、公司已在报告书（草案）修订稿“第五节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之“一、标的资产评估情况” 之

“（六） 大唐半导体主要下属公司评估情况” 补充披露了大唐微电子未采取收益法进行评估的主要考

虑，大唐微电子交易评估作价的依据、评估重大参数假设的合理性以及市场法和资产基础法估值差异较

大的原因和合理性。

5、公司已在报告书（草案）修订稿“第五节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之“一、标的资产评估情况” 之

“（八）本次交易评估作价的公允性及相关会计处理，对公司当期损益的影响” 补充披露了本次交易评

估作价的公允性、相关会计处理及对公司当期损益的影响。

6、公司已在报告书（草案）修订稿“第一节本次交易情况” 之“一、本次交易的背景和目的” 之

“（一）本次交易的背景” 补充披露电信科研院实施本次债转股的主要考虑及合理性；本次交易的经济

实质及对大唐电信当期损益的影响。

7、公司已在报告书（草案）修订稿“第十三节其他重要事项”之“七、相关主体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

自查情况”补充披露了相关自然人及法人在核查期间内买卖大唐电信股票的情况及相应说明、承诺。

上述补充披露及说明的内容已在报告书（草案）（修订稿）中楷体加粗标明，具体修订内容请见公

司同日公告的《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增资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的信息披露问询函〉的回复》《大唐电信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增资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的相关内容。

特此公告。

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2月11日


